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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余鑑忠是一位殘疾人士，今次寫信來是關於 4 月 19 日『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牙

科護理』會議的意見及如何解決問題，以下內容都是對我哋殘疾人士親身經歷及困難，

希望請詳細考慮建議，但我不能代表任何人講說話，所以用自己的經歷去寫問題：-- 

 

1) 需關注照顧者牙科福利及其它 ~ 太太是一位照顧者，唔知道是好彩還是唔好彩，好

彩撞到好醫生簽了她 50%傷殘，享受好少少的福利；唔好彩是什麼都沒有。每日起

居飲食都要付出去照顧我這位殘疾人士，又要擔心我萬一突發性病發，她亦都形成

50%殘疾人士，；因為我病情緒不穩定，會隨時休克及自殺傾向會即時停頓，所以要

用休息方法去壓制病而不做任何事，而且精神科藥物反應令到我要即時在床邊休息。

而且我病發時有另一個問題，隨時經常休克窒息而死，所以我太太 24小時不眠不休，

連食飯每分每秒都看住我有冇任何反應。所以她不能幫助我及自己的任何事務，只

能照顧我的病情況。我太太非常辛苦，24 小時不離開我多一步，連煮飯離開一秒或

一段時間，都望住我會否休克而死。我因病發經常休克，只是幾秒鐘會令到我身體

變化及去世，之前入院期間醫務人員說，休克對於精神病患者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因為好多時照顧者同殘疾人士及精神康復者一齊生活，而無論衣、食、住、行各樣

同樣要付金錢，相對一般正常人的生活都會困難，更何況是照顧者身份，但往往照

顧者會被忽略重要性。因為照顧者在家庭中所付出同樣比殘疾人士多，但無論綜援

金額及其它支援服務，包括牙醫、眼鏡、陪同康復者覆診的車費、緊急手機電話費

用、自己看醫生的車費、家居電話費用、普通車費、長期補助金、綜合精神康復服

務及其它等等卻比殘疾人士少。例如：外出搭車時，殘疾人士有港鐵半價車費優惠，

而照顧者就沒有；殘疾人士出外看醫生及覆診時，有車費津貼，而照顧者陪同殘疾

人士出外時卻沒有任何車費津貼；殘疾人士有牙醫津貼，而照顧者卻完全沒有資助；

令到照顧者影響生活及健康狀況欠佳，辛苦地照顧殘疾人士。照顧者通常要長期睇

住殘疾人士起居飲食生活，所以都難搵到工作，連兼職都搵唔到都冇人會請，最後

都要長期留在家中照顧殘疾人士，所以都要長期取社會保障金(綜援金)維持一般的基

礎生活，非常艱苦。香港好多人都說，照顧一個殘疾人士比照顧一個長者還要辛苦，

照顧者及殘疾人士需要資源及福利都比一個長者還要多。照顧者就算揾到工作，但

好多僱主都唔想照顧者協助及陪同殘疾人士，例：推輪椅、翻譯及其它等等(不能盡

寫)，陪覆診及睇醫生。現在社會愈來愈現實，本人及好多親朋戚要請兩日假搞殯儀

儀式去送別離世的人，僱主會俾難聽說話及難睇面孔，或者第二日直頭叫我哋唔需

要返工。現有制度下，只有長者、殘疾人士及單親婦女有牙科及眼鏡津貼，照顧殘

疾人士的照顧者就什麼都沒有(及其它等等都沒有) 

  

可能這世界上的人想得太天真或太簡單，唔明白這世上好殘酷及現實。例：由細到

大每次我入醫院時，我細妹及家人都唔會來探我。佢哋覺得我是媽媽奉子成婚出世，

覺得我有連累佢哋感覺。佢哋認為我是大仔，我無機會做到出色又無成就。每次聚

會都要我哋俾錢，就算我哋經濟幾大困難或變成一個多問題的殘疾人士都唔會體諒，

我亦都是一個男性佢哋唔會同情，次次旅行都請爸爸及細妹都唔請我。多年前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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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一次糖尿好高，入了聖母醫院檢查，佢哋安排到女醫生做檢查，我住了兩三日，

心口長時間都好痛，有營養師、醫務社工、護士等等都建議我同醫生講需要做『電

腦血管素描』，驚我心臟血管閉塞長期痛。但多次我同醫生溝通，佢哋話我太年輕唔

需要做，但係就算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教醫生的教授都在電視或我親身聽到佢哋講，

有好多病都已經年青化，亦都包括『血管閉塞』。2016 年 5 月 5 日，『動新聞』都有

講過有個剛出世的 BB 都會『腦中風』。其實聖母醫院可能為了慳資源，唔想同病人

做檢查。最後，聖母醫院要我用$5,000 去聖德肋撒醫院做檢查，我及太太因為擔心

影響健康及金錢，我哋每月只得$1,500，點樣可以有多餘錢去做呢！我問都無人借，

唯有我厚住面皮必不得已問妹妹借了近$5,000，去排期聖德肋撒醫院做原價是$8,000，

但現在是聖母醫院轉介才有$5,000『電腦血管素描』檢查。但後來，妹妹都在社交群

組唱我要問佢借錢，令到我死慳死抵唔食都要儲蓄還番錢俾佢先。我哋殘疾人士好

多時遇到急需要金錢時，中國及華人社會現實狀況，有無好似我接觸的外國人，會

無條件又無咁多藉口去幫人或會盡力協助俾錢人！有機會有任何資源及優惠去幫我

哋呢！所以我覺得就算親人都未必會體諒及照顧。 

 

2) 醫生及醫務人員服務質度及態度行為 ~ 我在近 10 年來在聖母醫院覆診內科，因為

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好多時睇醫生都盡力安排女醫生俾我，但 2014 年 9 月

5 日下午時 4 時 45 分覆診，當日是中秋節前一日，所以街上很塞車遲到。我趕到去

只安排到男醫生，因為要急住醫生簽“營養金”續期，我唔想再改期，唯有迫住要

睇男醫生。如果簽唔到“營養金”津貼，我及太太就基本上每日只食一餐飯，繼續

下去我會好辛苦。當時男醫生態度很差，我入到醫生房，他就鬧我『點解咁遟，早

啲嗎，所有醫生都走晒』我當時都有講『唔好意思，因為塞車』但佢不斷態度說話

很差，自從換了新一班醫生後，所有態度很差。我都講了很多條文及法律去對待殘

疾人士，但佢哋醫生永遠無聽病人的處理問題、意見及意願。佢哋取緊納稅人錢，

但永遠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亦都有講過聯合國殘疾人士公約及國家法等。當時我入

醫生房前已經量血壓，結果是(上壓 180, 下壓 130)，所以醫生都要求我入醫控制病

情。 

 

原本 2014 年 9 月 12 日我要返去覆診，我好驚要入院，因為要完成手頭上的義工服

務，所以太太幫我改了期 2014 年 10 月 8 日下午 4 時 15 分，原本安排女醫生，我等

到最後，護士同我講女醫生走了，當日忽然醫生走晒，只可安排男醫生，如果要看

男醫生會有身體接觸，每次發生這事我返到家企晚上都會哭、恐懼、失眠、情緒不

穏定。當時護士話陪我入去睇醫生，但我同她講不是信心問題，而是感覺問題，就

算什麼人陪我都沒有用。當時我話有一封信交給醫生簽，申請買血壓計、血糖機、

血糖紙等，但護士不斷唯難我，又問我點解唔睇醫生，之後又講些難聽說話。我曾

經打過 2 次電話俾“病人聯絡主任”徐生，他不瞭解我哋精神科病人的病情需要，

每個病人不可以同一方法去解決。徐生只講些偏幫醫務人員的說話，不會為到病人

的情緒及對待去想多一想，沒有盡力協助病人的真正需要。只會說到時睇下 15 號覆

診再如何。他後來改了 15 號，他原先可以安排到女醫生。10 月 15 日下午 4 時，我

再去覆診時，我等到 5 時左右有位護士叫我入房，但當時都是男醫生，但我同她解



釋我的病情需要只俾殘疾人士登記證會安排到女醫生，護士問我有無醫生信，我說

以往都不需要，她處處唯難，我每次投訴，每次都唯難我，他們好似順我者生，逆

我者死，令到市民都被他操縱。我都解釋幼苗基金及社會福利署有統計資料顯示，

男性暴力性侵犯個案都比女性高，高 6-10 倍或 10-20 倍以上但支援就完全沒有，形

成我哋在沒有支援下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加辛苦。但今日的香港及全世界都沒有研究

過男性性侵犯，所有福利都沒有提供男性的需要，佢哋用對女性的醫治方法轉去用

於男性醫治，我有 HKU 博士研究生同學及朋友，幫我搵過資料及我都曾於 19 8 幾年

電視中聽過，在美國加洲大學曾做過一個研究，女性曾經經歷過暴力性侵犯及強姦，

只需要她積極面對就可以過一生。其實兩者生活習慣及面對問題不同；例如: 女性可

以跟女性溝通及接觸，入女廁及更衣室，可以不與男性交往就可以過一生，但男性

就不可以，所以一直我的病沒有好轉不斷惡化。所以醫生簽了永久傷殘給我。 

 

10 月 15 日當日有姑娘又說：『點解放個痴線佬入嚟醫生房！』男醫生又用侮辱說話

『你痴線架，點解一定要睇女醫生』我在大堂哭住說，『我都唔想有個咁病，我生不

如死，我都好辛苦』情緒控制唔到，愈哭愈大聲，最後佢哋揾到女醫生-關醫生。我

要求醫生寫轉介信，想去伊利沙伯醫院或廣華醫院的內科，但醫務人員永遠沒有體

諒病人的需要，仍寫聯合醫院外科。 

 

今日 2015 年 4 月 1 日我在聖母醫院再覆診時，再遇到不禮貌的對待，當時有女護士

叫我入護士房傾，又話之前已經同我講過，希望可以調我到聯合醫院，因為佢哋話

聯合醫院是大醫院，有可能有女醫生，而且住觀塘區應該返去觀塘區睇醫生。但我

再聽到姑娘講未必一定安排女醫生時，我情緒激動起又拍枱，話：『你哋玩夠未？之

前是由聯合醫院醫生轉介我到聖母醫院內科，希望可以幫到我的病，但現在你哋的

問題又將我調去聯合醫院』但佢哋仍要我強行接受他的想法。我都話多年來都有報

導，觀塘地區人口七十幾萬人口，再加將軍澳區 30 幾萬人口，所以聯合醫院要照顧

一百幾萬人口的病人，大家派發的資源及金錢都是一樣，我哋是非常被忽略的社群。 

 

後來姑娘及醫務社工徐生要求跟太太到房傾，我當時有氣促見到白光，控制唔到情

緒，唔想再同佢哋爭吵，所以我在大堂等。我都同護士講唔好欺騙太太，政府用我

哋納稅人錢去請佢哋返來，幫我哋解決問題唔係增加我哋問題，唔好成日你哋做唔

到嘢用我哋犧牲去就你哋，咁你哋讀幾多書識幾多語文都無用，都唔識解決問題，

咁有咩用呢！ 

 

太太話姑娘及徐生都是講同一様，建議我哋轉介去聯合醫院，太太都將事實講出來，

姑娘又覺得我現在血糖影響需要入院，但太太都同她講，一入院都未必能接受到男

醫生的身體接觸，除非安排到女醫生。又話擔心我病情會有變化。後來太太出來再

同我講，我都唔認同姑娘說話。後來太太再入去同姑娘傾時，姑娘問我太太是否有

『營養金』文件需要醫生簽，醫生都好想快啲同我哋簽文件，所以今次睇醫生才可

以幫我哋。不斷游說太太見男醫生，但我覺得今次接受，代表以後都要接受，有被

迫屈服的感覺。後來不斷叫我太太陪我入去睇男醫生，護士叫我坐在遠處不要近醫



生，我為了等醫生簽的文件，無辦法下被太太陪住入醫生房，由太太跟他傾。醫生

話我血糖偏高，糖化血紅素平均值又比較高，最好需要打胰島素針，否則要留醫院

檢查。唯有我忍耐地勉強答了幾句，想盡快離開感覺，然後上去 3 樓糖尿中心見姑

娘。 

以下是由太太代寫，再一次又發生在聖母醫院的內科覆診，2016 年 1 月 12 日我及太

太見了 3 樓糖尿中心見姑娘，她再教我打胰島素針，姑娘建議我見完醫生才決定打

幾多度數的藥水。終於 1 月 20 日下午 3 時左右，原本我約了期內科覆診。但太太完

全唔知我在家人帶了一把生果刀(我唔知不銳利)。差不多 4 時左右太太幫我去登記，

我今日為了要跟進打胰島素針事，及肛門出血幾星期，所以迫住要見醫生。我去到

坐了一陣才量血壓，要量 2 次才可以。太太再試問職員及姑娘我的特別情況，可否

直至我等到女醫生入去睇。到 4:30 左右我都聽到姑娘講未必安排到女醫生，佢再入

房間問一問之後，都是出來同我哋講安排唔到女醫生睇！門口職員態度一直好差，

太太唔怕時間等女醫生，職員又話我哋『你哋咪等囉！』，後來高瘦姑娘同我量血壓

那一位，又態度差話，『你最後一位，無得揀啦！』其實太太及我都見到有女醫生在

14 號房，點解唔安排到呢？太太睇到姑娘之後在門口攞走名牌，又話醫生收工，根

本有心唯難唔俾我哋睇呢！根本無做到『醫者父母心』『向病人角度去睇』德行，何

來講得上是一個好醫生呢！  

 

當時我聽到後激動起來，在褲袋內取出生果刀想界左手手腕，太太見到連手提電話

都跌在地上，用手大力捉住我，希望拿走把刀。佢哋班姑娘不斷講，咁會傷害到佢

哋班護士及職員，一定要報警呀，又講聽難聽說話只顧佢哋班人的福利及人工，又

講佢哋要收工，完全沒有關心到我的病人情緒及需要，亦都無行近問我及太太有沒

有受傷。當時我好激動，全身大的打震及全身皮膚變了紫黑色，我見到白光，不斷

控制緊呼吸。個班姑娘想調開同太太入房傾，但太太話一定要陪住我，不斷聽到我

講，『我一世都好辛苦，無人會幫到我，你哋俾我走啦，不斷咸不斷震，咁辛苦做人

不如俾我走算啦！』太太亦都擔心行開後，姑娘唔知會點差對待我，所以太太一直

無離開我。 

 

太太陪住我希望我冷靜，又打電話通知我契媽，在電話她叫我唔好做傻事，直至到

她來到睇我。我傷心到不斷流淚，身體有震，捉到實太太的手。直至契媽來安慰我，

但我仍未完全穏定情緒。當時有幾個警察到場，其中一個過來同太太及傾了解發生

什麼事，太太講番整個原因及事件俾警察知，那個警察都話以前做救護人員，都明

白及體諒我的病情需要，只不過聖母醫院醫務人員唔去特事特辦去解決問題，但手

續上都要帶我去急症室檢查身體及醫生睇下是否需要休息一晚。後來警察都陪我去

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太太都再同警察講在急症室時檢查都需要女醫生，否則再刺

激到我，警察都盡力同急症室人員講。當檢查及床上休息了一段時間，醫生本來要

我留一晚醫院，明早有精神科及生理醫生同我見面，安排有什麼可以幫到我，但程

序上太太又不能陪到我，所以我唔想留院，亦醫生都講當入到院，全部都是男護士

及男病人，環境上會更加辛苦及唔適合我的病場合。醫生唯有幫我抽血及驗尿，如



果無太大嚴重就俾我出院，之後都安排我、太太及契媽陪住我在『覊留觀察室』，順

便等睇報告。太太及契媽一直同我傾計希望我分散精神，我 10 隻手指開始由紫黑色

慢慢回覆正常健康顏色，身體都沒有咁震，所以由入急症室開始到離開抽了 2 次血，

第二次快速化驗，血糖比較高，其它身體暫時沒有太嚴重。所以女醫生俾我簽字出

院，雖然女醫生主動寫轉介信去 QE 醫院內科安排女醫生，但將來事未知如何，心結

始終解決唔到。10 多年前都曾看過『心理醫生』治療，容鳯書醫院精神科心理學家

徐玉蘭，佢唔了解病人的需要及幫唔到男性，一傾到夫妻間的性關係及男性性關係，

即時冊除檔案，亦都會不禮貌去鬧我哋，只講佢哋的福利及人工，無心去提供服務

俾市民。之前多年多位精神科醫生都唔建議我睇佢，終於我見到佢，令到我好失望！  

 

佢哋醫務人員自私自利，只顧保住自己的生活及工作、福利同佢哋自己的家庭，及

其他病人的安全，政府請佢哋返來是提供服務俾市民，幫市民解決問題，唔係增加

市民的問題。10 幾年來，我睇到電視、電台及聽到好多教授講，都話醫生、護士、

醫務人員等要向病人角度去看，要關懷病人，但我完全沒有感覺到！只係在電影、

電視講，醫務人員幾好幾好，但我真實情況就唔覺得呢！完全沒有關顧到我特別需

要的病人！ 

 

一直以來，好多醫務人員及醫生都要求我有精神科醫生信證明我的細過經歷男性對

我暴力性侵犯，令到我對男性有任何身體接觸及身體外露都會發病，所以需要安排

睇女醫生，但其實佢哋都是玩緊我。 

 

一個好醫生同唔好醫生的分別是，如果遇到一個唔好醫生，他說當時我被男性暴力

性侵犯他不在現場，唔會寫任何文件，但遇到一個好醫生，唔會對我問長問短，只

會盡力協助解決問題，就會寫醫生信證明(例: 我需要睇女醫生)。 

 

如果遇到一個唔好醫生時，有些失明及坐輪椅的殘疾人士，或是病人精神上令到經

濟陷入困境，就算領取傷殘金及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的殘疾人士，都沒有醫生可以

簽發到高額傷殘金俾他。相反地，如果一個好醫生，她會了解到病人的真正需要，

不單只跟進病情，甚至乎生活實際需要跟進的，都會盡力協助爭取。除了醫務上需

要，亦都有環境上需要。遇到一個好醫生時，一個眼睛有問題的殘疾人士，其實只

需醫生替他選擇配帶合適眼鏡就可以改善病情，或是一個嚴重傷殘的病人，如果醫

生批核到高額傷殘金給他，亦都幫他可以得到更好的醫療設備及生活上經濟改善需

要。就好似最近電視都有提到，點算是一個好醫生呢？醫到病人就係一個好醫生。

但我卻遇到一個唔好醫生。   

 

自從換了新一班醫生及護士後，所有態度很差。我都講了很多條文及法律去對待殘

疾人士，但佢哋醫生永遠無聽病人的處理問題、意見及意願。佢哋取緊納稅人錢，

但永遠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亦都有講過聯合國殘疾人士公約及國家法等。 

 



我記憶中，港英政府年代，經常在電視有外藉政府官員說過，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納

稅，叫做『間接稅』，來源每一個人有消費俾商人，由佢哋集齊之後俾香港政府，

就是『利得稅』所以經濟及商業學講過，每一個人都有納税！但殘疾人士就沒有太

多人關注，我哋都是納税人呢！ 

 

因我細個十一歲時在本邨(順安邨)內，現在住的單位電梯對出後樓梯，經歷到男性嚴

重暴力性侵犯而導致大個時對男性有任何身體接觸或外露都會異常反應及壓力，會

不知不覺地晚上哭起來甚至發脾氣，幾日都睡不到，腦會浮現自殺傾向，曾經自殺

過及爆發過。有時轉天氣會影響病情，容易頭痛到哭，情緒低落到想死的感覺。我

的病好多時身邊女性朋友太多，由女性角度看認為我溝女，所以人際關係差，但好

感謝身邊一班女性朋友，非常好彩有班女性由細到大教我保護自己、咩都由得我、

教識我好多知識…等等。令到我有安全感及温暖。但大過後愈來愈少女性溝通及朋友，

接觸男性朋友多，要我勉強接受，用一個不合理手法，令到我壓力無法舒發到。近

期電視有講，男性不了解女性，女性又點了解男性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又話保障

老弱婦孺，男性唔應該保護，要自己諗掂。 

 

我未變成一個咁差的殘疾人士之前，因為我天生高大，所以年輕時曾做過 Model 、

十幾年做財神、聖誕老人、萬聖節扮鬼、扮公仔等等經驗，不能盡錄。時間就是金

錢，亦都是風俗習慣，好多時無分男女都會一齊在換衫。好彩地由細到大，我都是

在一班女性而只有我一位男性一齊工作及換衫，就算我做做財神、聖誕老人、萬聖

節扮鬼、扮公仔，經常只是女性攬住我去影相，將我隻手放在唔應該放的地方，男

性極少參與及全部沒有身體接觸。 

 

我曾經在 TVBI 又讀過 『型像設計及影視化妝』 (在北角上堂)，有時我同佢哋設計

着衫，由內至外，內衣、外衣、頭髮、眼鏡至到對鞋，我識得將一樣靚嘢表露出來，

將唔靚嘢穏藏，所以要了解她的身材、線條、有時要睇好多嘢，有時如果唔記得可

能會影低做記錄(有可能包括一件都無着衣服的相片)。我又曾經做過青衣 IVE 的員工，

職位名是“辦公室助理”，其實是一個“科文”負責管理一班清潔工人，就算是在

私人公司工作，每日都要巡查男女洗手間、男女更衣室、操場、課室等，檢查是否

清潔得乾淨，都有相同情況出現。有時我需要巡查女廁、女更衣室時，我敲門大聲

叫內面有無人，但都無人應我，入到去竟然有人照用；有時我入去女廁、女更衣室

做緊嘢，或者在內面同女清潔工人傾緊工作事，都有女仔照入去用，女清潔工人問

女仔，我在內面點解佢仍入去，唔驚咩？女性都話我可以做得咩嘢！以前有人見到

我拿住“傻瓜機”去影相都影得好靚，識得甪光線及角度，我身邊好多女性多年來

都會叫我幫佢哋影相，我都估唔到女性會要求我影，有時影到一件衫都無着的相片。

去到 00 年，我停了一段時間沒有影相，後來好多人及機構，例：香港心理衛生會、

香港復康力量及其它，希望我可以在攝影中取回自信，所以請導師返來上堂教授我，

學習一些較複雜的攝影技巧及相機功能。所以我身邊非常好彩有班女性由細到大咩

都由得我、我鐘意做咩都得，保護我及教我保護自己、教識我好多知識…等等。但

一直以來我都好感謝身邊女性，令到我有安全感及温暖。但大過後愈來愈少女性溝



通及朋友，接觸男性朋友多，要我勉強接受，用一個不合理手法，令到我壓力無法

舒發到。我學急救班時，老師都要我哋做到學尊重別人的身體及尊重別人的意願。 

 

以前 198 幾年，我加入民安隊成人團，我哋學『CPR 心肺復甦法(心外壓)』教授個位

急症室護士及師兄都講過，我哋按心口時都可能會遇上胸圍鐵線時，可能插傷我哋

隻手或插穿隻手都試過。所以佢哋教我哋，拿高件衫及胸圍，以免產生這危險。亦

都防止件衫太厚按唔到個深度。現在我見到電視及救護員都會咁做。但都有講過教

授尊重病人的身體及尊嚴同意願的感受，所以未必一定會咁做。當我做 CPR 時按女

性身口多，百份之 99.9，我都會尊重別人身體，未必一定令到別人難受。回歸前，

我亦都曾是『SFSG 特種部隊支援團』當時有個研究女性面對惡劣環境去到機荒及戰

夫狀態，唔能夠面對精神壓力及其他問題，會係一個連累狀態，所以要求我同佢哋

一齊住、沖涼、換衫等一齊生活，令到佢哋熟習面對男性及其它問題！  

 

幾年前因意外及工傷，照了 X 光發覺我尾龍骨成條向左移，盆骨有碎骨，雖然碎骨

消失，但尾龍骨成條向左移，仍有劇痛。中醫及西醫話因為今日科技無得醫，唯有

減少我的痛楚。平時我要拿坐得拐杖(士的椅)出街，平時都用坐得拐杖，每分每秒都

練緊肌肉強化。我平時都有需要行到 2-3 分鐘，我都要坐一段時間再行，亦都企到

一段時間都要坐一坐。醫生叫我唔好坐咁多輪椅，但有時痛起上來，我都要坐輪椅，

因為會肌肉不斷退化及骨質疏鬆，如果繼續坐輪椅，我這一世都起唔到身。每次坐

巴士去中醫覆診，女醫師都話巴士唔主動駛近行人石壆，唔放低低地台，我強行上

車，她睇我肌肉拉得好緊，接近拉傷的情況。 

 

3) 復康用品未能適合所有不同類型的殘疾人士 ~ 我幾年前因意外及工傷，照了 X 光發

覺我尾龍骨成條向左移，盆骨有碎骨，雖然碎骨消失，但尾龍骨成條向左移，仍有

劇痛。中醫及西醫話因為今日科技無得醫，唯有減少我的痛楚。平時我要拿坐得拐

杖(士的椅)出街，平時都用坐得拐杖，每分每秒都練緊肌肉強化。我平時都有需要行

到 2-3 分鐘，我都要坐一段時間再行，亦都企到一段時間都要坐一坐。醫生叫我唔

好坐咁多輪椅，但有時痛起上來，我都要坐輪椅，因為會肌肉不斷退化及骨質疏鬆，

如果繼續坐輪椅，我這一世都起唔到身。每次坐巴士去中醫覆診，女醫師都話巴士

唔主動駛近行人石壆，唔放低低地台，我強行上車，她睇我肌肉拉得好緊，接近拉

傷的情況。我上網揾資料及店舖職員都講過，大部份的復康用品都是提供俾長者，

無想過俾殘疾人士使用。但以我為例，我身型高大(6 呎 1 左右)及重量(約 175 磅)，

我好難揾到合適的輔助工具，學行架會高度太矮，令到我要彎低身好辛苦才可以扶

到使用；行街唔方便會撞到人，如果搭巴士司機唔會放斜板，好難及危險才可以上

巴士。士的椅又好難有我高度，有得調較高度但又唔足夠承受我重量。例：幾年前

我用第一張加拿大及澳洲製造(坐得士的椅)，因為可以承受 300 磅重量，用了幾年接

駁坐位附近的膠圏斷了。之後再買第二張，但揾唔到加拿大及澳洲製造只有國內製

造，但又壞了(買了不夠 2 個月就斷了膠圏)，現在我仍要四處揾到合我高度及重量負

荷到我 170 幾磅才可算安全。但因之前有長者用了士的椅(坐得)後有意外，海關己禁



止售賣這款士的椅，只有少量仍售賣中，但不能負荷到我 170 幾磅重量，我都好擔

心好難再揾到！ 

最初骨科醫生態度好差，想申請買佢話唔會寫轉介信，要我哋發脾氣爭拗才肯寫。

試過揾職業治療師，又話唔負責轉助工具。後來，再揾到物理治療師，但等了個多

月才有回覆可以申請，但等佢哋就死得人啦！因為醫療制度下好混亂，令到我哋病

人真係好辛苦！醫務人員如果真正從病人角度去睇，就唔會令到我哋病人咁辛苦

呢！ 

 

4) 眼科醫院醫生不體諒病人需要 ~ 在差不多一年多前眼科覆診時，我都有同醫生講過，

我細過經歷的病情需要，希望以下內容提供俾醫生寫給保障部信中，可以更加順利

批核兩副眼鏡：~ 

『病人余鑑忠視力比以前差，無論望遠或望近都會差到看唔到細節，需要帶 1)大眼

鏡片及框 2)用非球面鏡片，眼珠碌過去會望到側邊，比較其它鏡片清楚雖然不是

百分百，而且價錢都比較廉價，會令到我有安全感，無咁恐懼、害怕。其它鏡片睇

側面會比較蕪湖，因我細過經歷男性暴力性侵犯，會對陌生人及環境會害怕、恐懼

無安全感，會引發狂躁症脾氣差，會有自殺傾向，有時呼吸急促感覺。令到我頸部

四圍轉會好辛苦頸痛。3)變色鏡片(因為我開始年紀大，好擔心會有白內障等病，眼

科醫生應該清楚知道，如果去到某個年紀(40歲以上)太多陽光及紫外光射入眼睛內，

又唔好好保護，會好容易有白內障出現。所以好多醫生希望我眼鏡有防紫外光有變

色效果，好似太陽眼鏡，是變色鏡片。)』 

 

最初其實保障部職員陳生收到醫生細紙仔文件是寫批到 2 副眼鏡，保障部職員話醫

生只不過寫得不詳細，要求醫生再寫詳細些要什麼鏡片及其它。可能醫生覺得麻煩，

後來改了只批得一副。但職員梁小姐話同我哋爭拗話一向只可以寫 1 副眼鏡。後來，

保障部陳生直接同佢哋傾。我哋覺得眼科醫院好混亂，令我哋好辛苦，唯有投訴才

有醫務社工回覆及協助解決，原來當時因醫生放大假，揾了一段時間才揾到當日覆

診醫生，之後我哋不斷追醫務社工協助，直至現在仍不斷同醫務社工跟進，眼科醫

生只寫報告話可配 2 副眼鏡，但只寫普通鏡片，因今次特殊情況，要醫生要寫明需

要什麼鏡片的字眼，保障部才可以批到錢俾我買。後來保障部陳生再發信要求醫生

寫到我的需要，因為我拿拐杖及坐輪椅，如果只帶一副眼鏡(漸進鏡)是睇唔到前面及

地下下面，睇嘢會好辛苦及令到我及其他人好危險，會產生預計唔到的意外。但眼

科醫生唔理解病人的需要，只持住自己是醫生及做醫生的方便，認為病人只需要普

通鏡片。眼科醫院醫務社工又將責任推來推去，社工想問精神科醫生可唔可以寫證

明信我需要特別鏡片，其實最快最直接就是由眼科醫生寫的文件呢！太太唯有再次

要求醫務社工跟進協助同醫生再溝通寫清楚我的情況及鏡片需要，咁不斷拖又差不

多一年以上有多，到現在仍未有真正幫到我的結果。 

 

我做了 30 幾年義工，幫人盡心盡力，到自己每次有事就無人幫。2016 年 11 月開始

同房署講有天花石屎剝落，之前維修部陳生上來睇時，態度好差又話唔理及無聽過

什麼殘疾人士條例及法例(香港法例 487 章、行政長官指令、公務員事務科指令、聯






